中共梧州学院委员会组织部


关于开展慰问资助生活困难学生党员
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党委：

根据市委组织部的部署，结合我校的实际，将在全校范围内给部分生活困难学生党员予以资助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对象

（一）我校学生党员（包括预备党员）。
（二）家庭经济困难，原则上需通过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15-2016年贫困认定，认定等级为特困或突困。
（三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模范遵守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各项规章制度。
二、资助名额与金额
全校资助名额25人，每人资助金额为200元，按学生党员比例分配到各二级学院，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

各二级学院党委按要求填写《梧州学院201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党员情况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，于2016年3月10日前将材料加盖公章报送到校党委组织部，电子文档发到邮箱wzxyzzb@163.com。
四、资助金发放

申报名单经校党委组织部和学生工作部审核通过后，由学校财务处统一将资助金转入获助学生的银行卡，学生需提供农行或建行卡号，户名必须是获助学生本人。各二级学院党委在填报《梧州学院201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党员情况申报表》时，名字和银行卡号中间不能出现空格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党委按名额分配表提出申报名单，如无符合条件的，可以放弃名额，由校党委组织部平衡全校补助名额，上报放弃名额时间为3月5日前。
（二）请各二级学院党委认真做好申报工作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请在学院内公示三日无异议后再上报校党委组织部。

附件1：梧州学院201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党员资助名额分配表
附件2：梧州学院2016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党员情况申报表

       中共梧州学院委员会组织部

2016年3月1日
